



溆浦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文件

溆退役军人发〔2022〕5号


溆浦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关于印发溆浦县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
优待证制发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局属各单位、各股室：
《溆浦县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制发工作实施方案》已经局党组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溆浦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2年3月24日        

	

溆浦县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
优待证制发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印发〈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退役军人部发〔2021〕67号）文件精神，全面落实退役军人事务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统一部署，根据《怀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印发<怀化市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制发工作实施方案》（怀退役军人办发〔2022〕3号）的要求，稳妥有序准确高效开展我县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制发工作（以下简称优待证工作），结合我县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规范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制发、使用和服务管理，切实维护持证对象权益，提高优待服务管理水平，在 2022年12月15日前集中完成我县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建档立卡、优待证制发工作，让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真切感受到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形成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关心关爱优抚对象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工作机制
（一）成立优待证工作领导小组。为加强优待证工作的组织领导，县局成立优待证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黄谋延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舒新军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覃　安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成  员∶周芳红 县军休服务中心主任 
向宪开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负责人
王　勇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股股长
谌若维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负责人
贺喜菊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规划财务股负责人
向一鸣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股负责人王茂华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就业创业股负责人
（二）组建优待证工作专班。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具体负责指导、督办乡镇开展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覃安兼任专班负责人，具体工作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股，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指定专人负责建档立卡工作。工作专班组成人员如下∶
覃  安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  勇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思想政治和权益维护股股长
向宪开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拥军优抚股负责人
向一鸣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股负责人
张海滨 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刘　斌 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李佑源 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张  志 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沈小健 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张  媛 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王芝君 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刘泳春 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工作专班下设3个业务组，分别负责有关工作。
1.综合组
组 长∶向宪开
成 员∶张海滨、张 志、王芝君
主要任务∶①牵头拟制实施方案，构建运行机制;②对接市局关于优待证工作的相关政策，及时向乡镇传达优待证工作相关信息;③研究优待证制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举措;④组织指导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⑤定期汇总乡镇进展情况，向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汇报工作情况;⑥做好退役军人事务部综合管理平台业务管理和乡镇级管理员账号开设工作，指导乡镇做好辖区内账号维护管理工作;⑦指导乡镇开展优待证制发宣传工作;⑧负责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申请的审核;⑨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服务组
组 长∶向一鸣 
成 员∶刘　斌、张 媛、刘泳春
主要任务∶①负责建档立卡工作，整合我县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的数据，对接市局建档立卡系统;②对接市局服务中心，协调信息系统、设备相关问题;③指导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做好面向对象的政策解释工作;④指导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专人签收优待证，做好签收台账，按要求将优待证送达申请人本人;⑤制定规范化窗口服务流程，避免出现服务不到位问题;⑥负责建档立卡数据审核;⑦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事项。
3.权益组
组 长∶ 王 勇
成 员∶ 李佑源、沈小健
主要任务∶①提前分析研究，预判在优待证制发、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组织做好风险防控工作;②组织做好相关人员的接访、息访息诉等工作;③协调县网信部门，做好涉优待证的舆情监控工作;④出现涉及优待证突发敏感舆情时，联合政法、网信、公安、信访等部门，第一时间开展应对处置，防止舆情发酵升级;⑤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GoBack]（三）建立优待证工作联系制度。建立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联系乡镇制度，精准掌握各乡镇优待证工作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难点问题，制定相应的措施办法，督促指导各乡镇稳妥推进工作。
具体联系乡镇：
黄谋延:联系低庄镇、深子湖镇、双井镇、祖师殿镇、卢峰镇、观音阁镇、均坪镇；
舒新军:联系三江镇、桥江镇、油洋乡、舒溶溪乡、淘金坪乡、两丫坪镇、沿溪乡、中都乡、水东镇、统溪河镇；
覃  安:联系龙潭镇、黄茅园镇、葛竹坪镇、龙庄湾乡、北斗溪镇、小横垅乡、江口镇、思蒙镇;
三、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2022年3月25日前）
一是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传达学习退役军人事务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有关通知精神，成立优待证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明确责任分工和人员安排。二是建档立卡。对接市局建档立卡系统，做好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基础数据准备，指导乡镇完善相关设备。三是组织开展培训。确保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熟悉系统操作流程，熟悉政策问答口径。前期可通过退役军人事务综合管理平台将退役军人事务部优待证工作手册、系统操作、优待证宣传折页、海报等材料下载。四是动员部署。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安排部署（线上或线下）。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要根据县局优待证工作制发方案及相关要求，制定本地区具体实施方案;召开优待证工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优待证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认真做好宣传动员、人员培训及经费保障工作，确保优待证工作顺利进行。
（二）培训阶段（2022年3月31前）
根据市局计划安排，县退役军人事局将在3月下旬采取线上培训的方式组织网上业务培训。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熟悉建档立卡信息登记内容、优待证政策、工作流程、表格填写要求;建立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的建档立卡台账及电子照片，本辖区内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全覆盖，确保优待证制发工作顺利进行。
（三）实施阶段（2022年4月1日至 12月15日）
一是做好宣传引导。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要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发布公告，在全县内大力营造优待证工作的宣传声势，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乡镇和村（社区）充分运用横幅、标语、宣传栏、信息推送等多种形式，力争使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对优待证工作人人知晓。二是全面开展优待证制证工作。2022年 4月8日，乡镇服务站开始受理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优待证申请材料，按规定逐级审核，制证后寄发优待证。三是适时检查督导。精准掌握优待证工作进展情况，乡镇在优待证工作推进中遇到问题，及时整理上报，县局及时给予答复。县局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方式对优待证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督导，推广先进乡镇的好经验好做法，对落后的乡镇进行督导，制定整改措施。
（四）总结阶段（2022年12月15日前）
乡镇对优待证工作进行查漏补缺，确保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如期拿到优待证，在2022年12月15日前将书面总结（含电子版）报送县局。县局将对乡镇优待证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评估，纳入年度绩效考核。
优待证工作转入常态化运行后，每年新增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信息，主动告知申请人，常态化开展优待证申领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优待证是持证人彰显荣誉的载体、享受优待的凭证，涉及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的切身利益，优待证工作是当前全系统的一项重要任务。乡镇退役军人服务站要高度重视，指定专干，周密组织部署，积极稳妥推进，要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担当、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全力做好各项工作。
（二）确保精准高效。严格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人员范围、申领流程开展优待证工作，乡镇服务站、银行窗口服务热情、规范，线上审核及时准确，电话回复清晰明白，对有需要的对象，主动上门服务。
（三）做好风险防控。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采取“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办法，确保乡镇优待证工作规范有序开展。要坚持阳光操作，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申请人根据省厅合作银行范围自主选择本人优待证的制证银行，不准以行政方式进行干预。要加强信息之间的沟通和共享，及时摸排工作中存在的稳定隐患，掌握苗头性问题，制定应急预案，做好风险防控，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不发生规模性集访，不发生网上炒作和负面舆情。
（四）营造良好氛围。要统一政策宣讲口径，做好正面宣传，结合走访慰问等活动，主动送政策上门，形成广大退役军人引领良好道德风尚、珍惜维护荣誉、全社会关心关爱退役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五）强化安全保密。要增强保密意识和依法行政，充分尊重退役军人、其他优抚对象意愿，按照程序依法行政。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保密义务，加强对优待证工作内部资料和个人信息的保护，确保优待证工作安全无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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